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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1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1年 9月 11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樓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2樓簡報室新民

校區管理學院 4樓 D01－414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邱義源校長                              記錄：王麗雯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主席報告 

本校 101 學年度新生總人數為 2,755 位，包含博士班 39 位、碩士

班 674位、學士班 1,935位、外籍生 32位及僑生 75位，部分外籍學生

及僑生人數可能還會陸續增加。從新生背景資料顯示，已有不少來自國

內明星高中的畢業生，學生的質與量均有明顯提高，值得我們欣慰，也

提醒我們需要再接再厲繼續努力。以下三點重要事項報告： 

一、 請學生事務處及各院、系、所積極宣導及加強學生安全工作，尤其新

生剛離開家庭獨立生活，且對於環境、騎乘機車及日常生活均尚未熟

悉，較容易衍生安全有關的問題，請各單位積極加強宣導與協助。 

二、 基於校區分散，需動員學生參加新生始業式等之工程浩大活動，以及

為加強學生對學校認同感之必要性，請積極規劃大一集中在蘭潭校區

上課 1年之相關軟硬體設施。 

三、 有鑑於本校 100 年度校務評鑑報告與校務諮詢委員會委員建議內容

中，均提出高等教育推動國際化之重要性，本校目前國際事務分散於

相關單位，缺乏統籌單位，因此請研究發展處積極規劃成立國際事務

處籌備事宜，以促使本校推動國際化更為順暢。 

 

貳、 宣讀 101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立。 

 

參、 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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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 101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執行情形，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校 101 年度教卓計畫經費執行期程（表 1）及補助款與配合款核銷

情形（表 2、表 3），如下所示： 

表 1 本校 101 年度教卓計畫經費執行期程 

補助款 配合款 

日期 應執行金額 備註 日期 應執行金額 備註 

6/20 1,500 萬 
達補助款*50% 

申請第 2 期款 
9/16 398 萬 7,768 配合款*50% 

9/30 2,400 萬 
達補助款*80% 

申請第 3 期款 
11/30 797 萬 5,536 

配合款

*100% 

表 2 101 年度教卓計畫補助款執行情形 

截至 8 月 31 日 

主軸別 

補助款 

核定數（A） 實支數（B） 執行率（B/A） 登帳數（C） 
登帳率 

（B+C）/（A） 

A 5,343,528  3,649,873  68.30% 423,004  76.22% 

B 5,583,219  3,399,582  60.89% 16,020  61.18% 

C 6,884,328  5,047,470  73.32% 148,080  75.47% 

D 4,823,458  2,867,160  59.44% 214,973  63.90% 

總管考 7,365,467  4,343,230  58.97% 20,178  59.24% 

小計 30,000,000  19,307,315  64.36% 822,255  67.10% 

表 3 101 年度教卓計畫配合款執行情形 
截至 8 月 31 日 

主軸別 

配合款 

核定數（D） 實支數（E） 執行率（E/D） 登帳數（F） 
登帳率 

（E+F）/（D） 

A 282,663  42,507  15.04% 0  15.04% 

B 1,763,169  201,223  11.41% 134,000  19.01% 

C 4,322,804  1,311,956  30.35% 14,284  30.68% 

D 500,512  67,889  13.56% 14,769  16.51% 

總管考 1,106,388  210,773  19.05% 4,800  19.48% 

小計 7,975,536  1,834,348  23.00% 167,853  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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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務處接獲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E-mail 通知，預計於 10 月份蒞

校進行教學滿意度調查，施測對象包含教師、學生以及教學助理 3

類，施測時間約 15~20 分鐘，相關施測細節，俟台評會發函本校後

再轉知各系所協助安排相關人員出席受測。 

三、101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展結合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與學研討

會，101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五）於民雄校區大學館舉辦，請各位師

長踴躍前往參觀。 

決定：教學滿意度調查為教學卓越計畫的重要事項，調查結果將成為下一

次申請教學卓越計畫之重要參考指標資料，請教務處刊登於教學卓

越專刊及電子郵件轉知所有教師、學生以及教學助理，以提升其對

於教學卓越計畫之瞭解，並請各系所協助宣導受測者以正向填答。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有關「國立嘉義大學國際學生生活輔導工作小組設置要點」文字修

正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要點業提 101年 8月 14日第 1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惟會後經與

會代表建議，為符合先有設置要點再成立工作小組之邏輯性，爰重

新修正部分文字（請參閱附件第 1頁至第 4頁）。 

二、本案僅針對部分文字內容之邏輯順序和用語進行修正，未進行實質

內容修正，並經簽奉核可，提本次會議報告。 

決定：洽悉。 

學務長補充報告：有關 101 學年度導師會議將結合教與學研討會辦理，謹

訂於 101 年 9 月 14 日假民雄校區大學館，召開「101 學

年度第 1學期教學研討暨學生輔導聯席會議」，並請音樂

系演奏經典音樂為開場，下午為導師會議，將於下午 2

時前結束，接著是人事室辦理桌球聯誼賽活動，請各位

主管轉知所屬教師及同仁踴躍參加。 

校長指示：本年度將導師會議及教與學研討會結合辦理，並移至民雄校區

大學館舉辦，當日上午安排有音樂系經典音樂演奏，下午由人

事室辦理桌球比賽，很高興各單位同仁踴躍報名參與，表示學

校內部高度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在此預祝活動當日大家都有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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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收穫。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各項重要工程執行情形，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校 101年度執行工程預算逾 1,000萬元之重要工程計有理工教學大

樓新建工程、新民校區興建游泳池工程、建築物耐震能力補強工程及

台灣魚類保育研究中心新建工程等4案，其中屬已完工驗收者2案（耐

震補強、游泳池工程）、施工中 2案（理工教學大樓、台灣魚類保育

研究中心），詳如下表。 

二、另大學館研討室整修工程於 5月 25日竣工，8月 9日驗收完成。 

國立嘉義大學施工中之重大工程工作進度報告 
101年 8月 27日 

項次 工 程 計 畫 工     程     進     度 備註 

1 理工教學大樓

新建工程 

1. 於 99年 10月 1日完成發包，決標金額 2億 4,300

萬元。 

2. 於 99年 11月 24日開工，工期 653日曆天（另展

延 19.5日），預定 101年 10月底完工。 

3. 建築物結構體已施工完成，刻正進行室內外裝修

工程及水電設備安裝中。 

4. 截至 101 年 8 月 21 日工程預定進度 95.664%、實

際進度 91.091%，落後 4.573%。 

 

2 台灣魚類保育

研究中心新建

工程 

1. 工程總預算 3,500萬元（農委會補助 1,000萬元、

本校自籌 2,500萬元）。 

2. 於 100 年 11 月 15 日開標並決標，決標價 3,065

萬元。 

3. 於 101年 2月 9日開工，工期 280日，預定 12月

完工。 

4. 已完成建築物本體之結構體混凝土澆置，刻正進

行內部粉刷及水電配管、配線。 

5. 截至 101年 7月 31日工程預定進度 36.27%、實際

進度 39.12%，超前 2.85%。。 

 

總務長補充報告： 

一、 民雄校區目前進行的小型工程有資源回收場遷移工程、運動場及大門

口交通動線改善工程，將於本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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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另有關環安中心部分，以下幾點報告： 

（一） 本校申請環境教育認證機構，環境保護署委託環教校外委員於 101

年 9 月 6 日蒞校訪視，並進行簡報。 

（二） 預定於 101 年 10 月 19 日與嘉義市環境保護局合作辦理中區毒化

物防災演習，上午進行預演，下午為正式演習，請相關單位協助

與支持。 

決定：本校位處嘉義地區，相當重視大學應善盡的社會責任，也獲得各界

很高的肯定與期許；運用學校的專業，與鄰近社區結合，配合相關

單位辦理多元的活動，也是一項重要成果之表現。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102年上半年度通識教育、師資培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乙

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校申請「免受評鑑」或「延後評鑑」之系所班制名單彙整如下： 

（一）申請「免受評鑑」系所班制（評鑑結果公布年度僅剩最後 1 屆在

學學生）： 

1.輔導與諮商學系（進修學士班）。 

2.視覺藝術學系（進修學士班、暑期教學碩士學位班）。 

3.生物資源學系（進修學士班）。 

4.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進修學士班）。 

（二）申請「延後評鑑」系所班制（已申請國內專業評鑑機構認證）：

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三）申請資料已於 101年 8月 31日函送高教評鑑中心辦理。 

二、另依據 101年 3月 6日本校通識教育、師資培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諮詢委員會第 1次會議所訂評鑑作業時程，各受評單位已於 101年 8

月底前完成自我評鑑報告初稿（含相關佐證資料），請於 101 年 9月

底前排定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時間，及提送自我評鑑訪評委員名單，並

請於 101 年 11 月底前完成自我評鑑實地訪評，俾依自我評鑑實地訪

評委員意見辦理後續修訂事宜。 

決定：部分系所若於暑假期間執行進度落後者，請加緊腳步積極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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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五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訂於 101 年 9 月 13 日舉辦「101 年度研究倫理審查暨計畫經費法治

教育研習」，提請  報告。 

說明： 

一、為協助本校教師了解國科會人類研究倫理審查方案及計畫經費使用

之相關法律問題，特舉辦本校「101 年度研究倫理審查暨計畫經費法

治教育研習」。 

二、有關國科會人類研究倫理審查方案，本校委託國立成功大學人類行

為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本次會議特邀請成大人文社會科學中

心戴華主任主講；計畫經費使用相關法律問題則邀請苗栗地檢署吳

義聰主任檢察官主講。 

三、參加對象：本校教師、研究助理、計畫相關人員、行政人員。 

四、本次研習會經簽准各學院、中心至少指派三分之一教師出席與會。 

五、請與會主管鼓勵所屬教師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六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教育部所送「大學校院及教師辦理計畫經費核銷重要規定事項

及作業釋疑」及「大學校院教師執行計畫提醒事項」，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教育部為協助大學校院及教師落實各類經費支用及核銷作業規定，

製作「大學校院及教師辦理計畫經費核銷重要規定事項及作業釋疑」

及「大學校院教師執行計畫提醒事項」。 

二、旨揭規定事項及作業釋疑，與教師執行計畫提醒事項，本處除以電

子檔轉知各院、中心外，並於本處網頁相關法規處公告。 

三、敬請與會主管協助向所屬教師宣導，若有任何計畫經費請購、核銷

等問題可洽本校相關單位洽詢，避免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四、檢附「大學校院教師執行計畫提醒事項」（請參閱附件第 5 頁），

請卓參。「大學校院及教師辦理計畫經費核銷重要規定事項及作業

釋疑」請自行至網頁下載。 

五、本處亦將透過 e-mail 至各教師信箱，以達宣導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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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請研究發展處協助於電子郵件通知時，將重要事項部分加註不同顏

色標示，以提醒各位教師即時瞭解，提高宣導效果。 

 

※報告事項七 

報告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 8月份公文逾限未結案件統計表 1案，提請 報告。 

說明：本校 8月份各單位公文逾限未結案件經統計如下表（單位：件次），

敬請加強督促 貴單位承辦同仁依文書處理手冊相關規定辦理展

期，或儘速簽辦結案，以提升行政效率。 

8月公文逾限未結案件統計表 

備註:公文積案天數逾一週，件數將累加一次    

行政單位 件數 

教務處 3 

學生事務處 3 

總務處 4 

研究發展處 32 

圖書館 1 

進修推廣部  

秘書室 1 

體育室 1 

人事室 49 

會計室 1 

電子計算機中心  

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 4 

師資培育中心 1 

台灣原住民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  

語言中心 1 

產學營運中心 2 

教學發展中心 1 

 

學術單位 件數 

師範學院 

師範學院  

輔導與諮商學系  

體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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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單位 件數 

幼兒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3 

人文藝術學院 

人文藝術學院 16 

中國文學系 4 

外國語言學系  

史地學系 1 

音樂學系 2 

視覺藝術系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行銷與運籌學系  

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 5 

管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全英文授課觀光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管院碩士在職專班  

農學院 

農學院  

農藝學系 1 

園藝學系 3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5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1 

動物科學系  

獸醫學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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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單位 件數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1 

景觀學系 1 

植物醫學系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農業推廣中心  

園藝技藝中心  

動物試驗場  

動物醫院 3 

理工學院 

理工學院 1 

電子物理學系  

應用化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3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應用數學系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院  

食品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 2 

生化科技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其他 

公共政策研究所  

 

 

決定：請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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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八 

報告單位：會計室 

案由：本校 101年度資本門截至 101年 8月 31日止經費執行情形，提請 報

告。 

說明： 

一、本校 101 年度資本門經費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一）A版 101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3億 9,055萬 6,000元，截至 101年

8 月 31 日止累計預算分配數 1 億 8,657 萬元，實際執行數 1 億

7,608 萬 6,562 元，預算執行率 94.38﹪，全年度預算達成率

45.09%。其中營建工程全年度實際達成率 49.87%，教學設備全

年度實際達成率 36.36%。 

（二）B版 101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2,764萬 6,000元，截至 101年 8月

31 日止累計預算分配數 1,753 萬 5,000 元，實際執行數 1,347

萬 2,682元，預算執行率 76.83﹪，全年度預算達成率 48.73%。 

（三）合計截至 101 年 8 月 31 日止預算分配執行率 92.87﹪，全年度

達成率 45.33%。 

二、教育部 101年 7月 3日臺會（一）字第 1010120604號函轉行政院主

計總處 101 年 6 月 26 日主基作字第 1010200770 號函，請本校加強

購建固定資產預算控管並加速執行。本校 8 月份預算分配執行率

92.87%（已達行政院主計總處規定執行率 90%），全年度達成率 45.33%

（未達教育部規定達成率 70%），請本校各單位於本年度核定之固定

資產額度內積極辦理各項固定資產之採購執行。 

決定：請各單位於開學後加強辦理各項採購事宜。 

 

※報告事項九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考試院及行政院共同設立每年 6月 23日為我國「公共服務日」，提

請  報告。 

說明： 

一、依銓敘部 101年 7月 13日部管二字第 1013606130號書函辦理。 

二、查聯合國於 2002年訂定 6月 23日為公共服務日(UN Public Service 

Day)，並設立聯合國公共服務獎(UN Public Service Award)，於 6

月 23 日當週表揚各國提供創新優秀公共服務措施之機關，藉此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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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務。 

三、本(101)年正值聯合國公共服務日設立 10週年，為與國際接軌，提升

政府創新服務效能，考試院與行政院聯手推動 6月 23日為我國「公

共服務日」並於本年 6月 22日假考試院舉行啟動記者會，象徵「623

公共服務日」正式設立。未來每年 6月 23日公共服務日，兩院將逐

年擴大辦理公共服務相關活動，以期各機關公務人員以「積極、關懷、

熱忱、奉獻」的公共服務精神為目標自我激勵。 

四、銓敘部業將公共服務日設立緣起、目的及活動花絮等相關資料，置於

該部全球資訊網首頁(http://www.mocs.gov.tw/)之「623 公共服務

日」專頁，並已連結至人事室網站，請轉知同仁參考。 

決定：洽悉。 

人事室主任補充：有關 101年 9月 14日配合 101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研討

暨學生輔導聯席會議，於下午 2 時辦理「嘉大辦桌～樂

一夏」桌球聯誼賽活動，請各位主管協助轉達所屬同仁

踴躍參與。活動當日開幕式，安排校長及主管聯誼球賽，

且參賽同仁及啦啦隊同仁將分送摸彩卷，獎品為高鐵票

10 張，現場並備有餐點提供使用，歡迎全校同仁踴躍參

與。 

校長指示：感謝人事室及相關單位用心規劃與籌備，也請各單位同仁能利

用這次難得的機會，前往民雄校區參與桌球聯誼賽活動。 

 

※臨時報告事項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規劃成立國際事務處及相關單位配合調整事宜，提請  報告。 

說明： 

一、依據本校 100 年度校務評鑑評鑑報告及 100 學年度校務諮詢委員會

議校務諮詢委員建議事項辦理。 

二、有關規劃成立國際事務處及相關單位配合調整部分，業由研究發展

處會同各相關單位積極辦理中。後續將依行政程序提送 101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101 年 10 月 2 日召開）及第 1 次

校務會議（101 年 10 月 16 日召開）審查，以利於 102 年 2 月 1 日正

式成立運作。 

決定：請積極規劃推動時程與相關籌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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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外國學生畢業後申請在臺實習作業細則」草案，

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外國學生畢業後申請在臺實習作業要點（請參閱

附件第 6頁至第 8頁），訂定本校作業細則，俾利各相關單位遵循及

協助外籍生畢業後順利在臺實習。 

二、本要點業提本年 8月 29日國際學生生活輔導工作小組討論通過，並

經簽奉核可提請本次會議審議。 

三、檢附本校作業細則草案說明表（請參閱附件第 9頁至第 16頁），請卓

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第 9 點：「畢業外國學生在臺實習期間，應每三個月向原畢業系所指

定之實習輔導教師提出經實習機構核章之實習報告，…。」；修正為：

「畢業外國學生在臺實習期間，應每三個月向原畢業系所指定之外國

學生實習輔導教師提出經實習機構核章之實習報告，…。」。 

二、第 15 點：「凡各系所指派擔任外國學生畢業後在臺實習輔導教師者，

得於教育部來函核准學生在臺實習通過後，由學生事務處核發實習輔

導教師聘書，…。」；修正為：「凡各系所指派擔任外國學生畢業後

在臺外國學生實習輔導教師者，得於教育部來函核准學生在臺實習通

過後，由學生事務處核發外國學生實習輔導教師聘書，…。」。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僑生畢業後申請在臺實習作業細則」草案，提

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僑生畢業後申請在臺實習作業要點（請參閱附件

第 17頁至第 19 頁），訂定本校作業細則，俾利各相關單位遵循及協

助僑生畢業後順利在臺實習。 

二、本要點業提本年 8月 29日國際學生生活輔導工作小組討論通過，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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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簽奉核可提請本次會議審議。 

三、檢附本校作業細則草案說明表（請參閱附件第 20頁至第 26 頁），請

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第 9 點：「畢業僑生在臺實習期間，應每三個月向原畢業系所指定之

實習輔導教師提出經實習機構核章之實習報告，…。」；修正為：「畢

業外國學生在臺實習期間，應每三個月向原畢業系所指定之僑生實習

輔導教師提出經實習機構核章之實習報告，…。」。 

二、第 16 點：「凡各系所指派擔任僑生畢業後在臺實習輔導教師者，得於

教育部來函核准學生在臺實習通過後，由學生事務處核發實習輔導教

師聘書，…。」；修正為：「凡各系所指派擔任僑生畢業後在臺僑生

實習輔導教師者，得於教育部來函核准學生在臺實習通過後，由學生

事務處核發僑生實習輔導教師聘書，…。」。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外國研究生獎學金發放要點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要點業提本年 8月 29日國際學生生活輔導工作小組討論通過。本

校外國研究生獎學金發放要點（請參閱附件第 27頁至第 28 頁），核

發獎學金之 GPA 係採滿分 5 等第計算，與世界英文體系國家計算標

準不符，擬修正為 GPA等第 4為滿分。 

二、另獎學金之核發擬取消住宿費補助，修正為 3大類，包括學雜費補助、

學雜費及學分費補助，以及學雜費、學分費和每月 6000 元獎學金補

助。同時入學門檻提高至 GPA滿分 4之 70%以上，即 GPA達 2.8以上。 

三、檢附本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請參閱附件第 29頁至第 30頁），另提

供國內各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核發摘要比較表（請參閱附件第 31 頁

至第 32頁），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規定第 9 點：「…另須義務協助相關單位推動母語教學或國際化

工作，每週至少四小時。…。」；修正為：「…另須義務協助相關單

位推動母語教學或國際化交流活動等，每週至少四小時。…。」。 

 



 14 

※提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場地設備提供使用管理要點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為合理反映成本，以減輕本校財務壓力，擬調整部分收費標準，修正

內容詳如修正對照表（請參閱附件第 33頁至第 36頁），請卓參。 

二、本案業經簽准提請本次會議審議（請參閱附件第 37頁）。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現行規定第 5點第 2款：「校內各單位與校外單位或學生社團與校外

社團合辦活動，依外借場地收費標準五折收費，…。」；修正為：「校

內各單位與校外單位或學生社團與校外社團合辦活動，依外借場地收

費標準百分之五十收費，…」。 

二、修正規定第 5點第 3款：「…若借用單位為政府機關、學校、公益團

體、非營利財團法人機構及財、社團法人，經簽首長核准，得酌減收

費，但不得低於外借場地收費標準九折。」；修正為：「…若借用單

位為政府機關、學校、公益團體、非營利財團法人機構及財、社團法

人，經簽首長核准，得酌減收費，但不得低於外借場地收費標準百分

之九十。」。 

三、修正規定第 5點第 4款：「…本校校友及教職員工生非因本校公務所

需而借用本校場地，經簽首長核准，得酌減收費，但不得低於外借場

地收費標準七五折。」；修正為：「…本校校友及教職員工生非因本

校公務所需而借用本校場地，經簽首長核准，得酌減收費，但不得低

於外借場地收費標準百分之七十五。」。 

四、現行規定第 5點第 5款：「…與本校締結教育夥伴關係協定之學校借

用本校場地，得酌減收費，但不得低於外借場地收費標準五折。」；

修正為：「…與本校締結教育夥伴關係協定之學校借用本校場地，得

酌減收費，但不得低於外借場地收費標準百分之五十。」。 

 

※提案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膳食管理委員會組織要點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因應原軍訓室自本（101）年 2月 1日起依本校組織規程調整為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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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軍訓組，爰修訂本點規定，修正內容詳如修正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第 38頁至第 39頁）。 

二、本案業經膳食管理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並簽准提請本次會議審議（請

參閱附件第 40頁至第 43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績優工友選拔要點第 8點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因應本校財務短絀，為共體時艱，撙節經費，擬比照績優職員獎勵方

式不頒發獎金，修正為「於當年度校慶典禮中頒發獎牌公開表揚」，

修正內容詳如修正對照表（請參閱附件第 44頁至第 45頁）。 

二、本案經簽奉核准提請本次會議審議（請參閱附件第 46頁）。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規定第 8點：「獲選為績優工友者，於當年度校慶典禮中頒發

獎牌公開表揚。」；修正為：「獲選為績優工友者，於當年度頒發

獎牌公開表揚。」。 

 

※臨時提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 65條之 1、勞動契約書第 16條第 1項第 3

款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因應教育部 101年 5月 24日以臺參字第 1010081429C號令修正發布

施行「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並將名稱修正為「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二、依該準則第 34條規定及教育部函示略以，將第 7條、第 8條之規定

納入教職員工聘約，並加強宣導周知，以防治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發生，維護校園安全。爰配合於本工作規則增訂第 65

條之 1及勞動契約書第 16條第 1項第 3款相關內容。 

三、本案業提經本校 101 年 9 月 5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專案人員甄審及

考評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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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 65 條之 1 修正草案對照

表」、「國立嘉義大學勞動契約書第 16條第 1項第 3款修正草案對照

表」及教育部原函供參。（詳如附件第 1頁至第 5頁） 

決議：照案通過。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主席結語 

本週六、日本校新生辦理報到，在許多新生與家長蒞校的過程中，

提供以下兩點建議，希望建立及提升新生與家長對學校的良好第一印

象： 

一、發現少數系館名稱不明顯或與現況不符，請積極規劃名稱統一及更

新作業，俾蒞校貴賓可迅速找到正確位置。 

二、全校每一分子都很重要，在各校區每天一大早均可看見從事校園環

境清潔與樹木修剪之工友或外包人員，辛勤維護校園環境美化工

作，請稱呼其為「校園美化大師」；而負責公文傳遞，讓文件即時

傳送各業務單位之工友、專案人員或工讀生等，請稱呼其為「校園

訊息傳遞大使」，女性也可稱為「校園訊息傳遞天使」，全校每一

位同仁均在推動校務發展工作，皆具不可或缺的貢獻。 

 

捌、 散會（下午 3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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